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2022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兴财光华”）为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中

兴财光华为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财光

华审专字(2023)第 225004 号），公司董事会对该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一、涉及事项的基本情况 

如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3)第 225004 号）中“四、导致否定

意见的事项”所述： 

重大缺陷是内部控制中存在的、可能导致不能及时防止或发现并纠正财务报表出

现重大错报的一个或多个控制缺陷的组合，可能导致企业严重偏离控制目标。 

在本次内部控制审计中，长方集团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

以下重大缺陷： 

长方集团对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监督管控不到位，经长

方集团自查发现该子公司前期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会计差错，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尚

未完成前期财务报表重大会计差错的更正审议及整改规范工作。 

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上述

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在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中，我们已经考虑

了上述重大缺陷对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的影响。 

二、强调事项 

2023 年 1 月 17 日，长方集团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31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前

期会计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2023 年 3 月 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

管局下发的《深圳证监局关于对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2023〕17 号），要求公司对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的会

计差错事项进行整改；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司完成整改并公告了《关于深圳证监局

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公司完成了会计差错的更正调整工作，并按



照内控规范的要求采取措施加强对各子公司的业务监控和财务管理。 

三、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涉及事项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阅了中兴财光华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23)第 225004 号），董事会认为，对中兴财光华出具的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表示理解和认可，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该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评价报告基准

日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评价报告基准日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

和相关规定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内部控制。 

公司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告中，上述

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且公司后续已完成整改并公告了《关于深圳证监

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整改报告》，截至目前，公司完成了会计差错的更正调

整工作，并按照内控规范的要求采取措施加强对各子公司的业务监控和财务管理。 

公司将继续完善内部控制体系，规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强化内部控制监督检查，

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确保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四、公司持续整改措施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进一步完善内控制度的执行和审计监督机制，加强对重

点风险领域的内控检查，切实保证内控制度的有效执行，不断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维护好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后续拟开展工作如下： 

1、公司将继续强化对子公司管控，加强对子公司业务监督及财务监督。继续完

善公司日常经营的审批流程并严格执行，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提高财务人

员专业水平，强化管理人员合规意识，防范违规行为发生。 

2、继续完善内控制度，加强管理人员合规培训及制度执行审计。公司将结合业

务实际变化不断修订完善相关制度，同时加强对管理人员的制度及合规意识培训，强

化内部审计对公司制度的执行监督。 

特此说明。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4月27日 


